海关实施行政许可事项公示指南（十二）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
报关员资格核准及注册登记 

二、许可内容：
海关核准报关员资格并进行报关员注册登记的活动。
三、设定许可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11条
四、实施许可依据：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11条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>办法》（署令第117号）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报关员资格考试的管理规定》（署令第99号）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核管理办法》（署令第119号）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》(海关总署令第146号)废止
7、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五、申请许可条件：
1、通过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，取得《报关员资格证书》；
（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每年公开举行，海关通过公告及bgy.customs.gov.cn网站提前公布报名条件、报考办法、考试科目、考试大纲以及考试时间）
2、被在海关注册登记的报关单位录用，由企业向海关提出申请。
六、申请许可应当提交的文件：
1、《报关员注册申请书》（附表1）；
2、申请人所属报关单位的注册登记证书；
3、申请人所属报关单位的人事证明或用工劳动合同；
4、申请人有效的身份证件；
5、《报关员资格证书》；
6、申请人近期免冠（大一寸）照片两张；
七、实施机关：
申请人所属报关单位的所在地海关受理许可申请，作出许可决定。
八、流程简介：
1、申请人所属企业所在地海关递交注册登记申请材料，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海关予以受理；
2、海关自受理许可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：准予注册登记的，颁发报关员证件（即报关员卡）；不予批准的，制发《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附表2）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九、办理部门：
 武汉海关驻江汉办事处  稽查科
办公地址：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95号 武汉海关一楼报关厅
办公时间：工作日上午8：30—12：00  下午14：00—17：30

联系电话：027-82768110
十、其他说明：
1、目前，总署正在着手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执业管理规定》，新规定正式下发后将对该许可事项作进一步规范。
2、本指南的内容与海关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海关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为准。
十一、附表：
1、《报关员注册申请书》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    注：本指南的内容与海关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地方，以海关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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